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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我是王選。你犯下的滔天罪孽
細菌戰，從現在開始，中國人民要對你

進行審判……」站在石井四郎墓碑前，王選曾
擲地有聲地向他宣戰。
精通日語和義烏方言的王選在1995年成為了
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的代言人，並開始
了關於「731部隊」的全國性調查，範圍涉及浙
江、湖南、江西等地。20多年堅持帶着100多
名受害老人，奔走在中日兩國間，走上了一條
充滿艱難險阻的追求正義之路。放棄高薪和出
國留學機會，從1998年2月16日，王選在東京
法庭第一次敗訴起，前後通過了41場國際官
司，迫使始終不肯認罪的日本政府，終於在
2002年8月27日於法庭審判書上承認了對華發
動細菌戰的事實。
王選回憶說，17歲時下鄉插隊在崇山村，她

就發現村裏有很多人都不能長時間站立，不能
利落的走路，漏出來的腳腕部分看起來觸目驚
心，病態的黑色皮膚和潰爛的肉黏在一起，纏
着的紗布早已被血水浸透，當地人都稱為「爛
腳丫」。此外王選小時候，聽父親講述13歲的
小叔叔被鼠疫奪去生命臨死前的悲慘情景。父
親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讓她難忘。
與王選感同身受的還有四川的揚迤。
楊迤一直保存着一張照片，那張照片是她的
母親抱着二哥拍的滿月照，那時她雖未出生，
但那些親愛的親人還在世上。在那個充滿戰火
硝煙的苦痛年代，他們因團聚在一起而面帶笑
容，這是他們人生中鮮有的幸福時光。
楊迤凝視着那張照片：「母親右手邊高個的
就是我的大姐，我的大姐頭上戴着蝴蝶結，很
是俏皮可愛，她的外表清秀又文質彬彬，她是
一個聰慧的年輕婦女，但是幾十年後她卻因為
痛苦數次自殺，最終下肢潰爛感染、高燒、肺
炎去世！旁邊那個穿白色連衣裙的是我二姐，
1947年夏吃了母親給她買的西瓜，回到家後就
開始噴射性嘔吐和腹瀉，半小時不到就走了，
那個時候她才只有十二歲！她是一個喜歡做針
線活的手巧的女孩，她還會做端午節香包，深
得父母疼愛……我哥哥去眉山染上鼠疫亡故
後，我的母親因為憂鬱成疾，四十七歲的時候
也去世了，從此十一歲的我和三歲的弟弟徹底
失去了母愛，這是日本帶給我們一家永遠難以
忘記的傷痛！」
多年來，楊迤一直在成都大轟炸民間對日索賠
起訴團當義工。在志願工作的同時，楊迤記錄起
索賠團受害者在戰爭中遭受的的痛苦和創傷，
「那些悲痛的歷史足以震撼所有人的靈魂。」楊
迤說：「我在做義工的過程中，意

識到好多家庭都受到雙重迫害，不光因為大轟炸
而身患殘疾，還遭受了細菌戰襲擊。」

川離奇疫源也指向七三一
「日軍在四川使用了大量的生化武器，死了

很多人！」楊迤收藏的一張南京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的一份檔案複製件顯示，時任國民政府
抗戰時期最高防疫機構戰時聯疫聯合辦事處處
長容啟榮寫的（民國）二十九年底至三十年的
防疫工作報告，其中提到1940年8月重慶霍亂
和1940年川北霍亂，《廿九年霍亂疫情統計
表》記錄四川該年霍亂患者421,621人，死亡
41,787人。楊迤說：「我聽父母講過，大轟炸
過就開始就流行疾病，霍亂、傷寒、鼠疫交替
地來不停地來，老爛腿不停地來，還有結
核……」
事實上，關於侵華日軍將七三一部隊生化武

器用於實戰的認定並非沒有先例。1949年12月
25日，蘇聯在伯力展開對日軍細菌戰戰俘的審
判，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橋隆篤、川島
清、佐藤俊二、柄澤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
男、平櫻全作等日軍戰俘在審判中承認，1940
年由石井四郎親自率領731部隊內一個裝備有大
量傷寒菌、霍亂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戰鬥遠征
隊到寧波一帶去，使用飛機散布染有鼠疫的跳
蚤，導致寧波一帶發生鼠疫流行症。731部隊長
北野政次少將稱，最有效的方法是從飛機上散
布以及在地面上直接施放細菌，必要時可以到
地面投毒。石井四郎也曾表示，將細菌直接裝
在炮彈內投撒的方法是很少有成效的，因為空
氣阻力大，溫度過高，赤痢菌、傷寒菌、副傷
寒菌、霍亂菌和鼠疫菌等細菌會死亡，所以應
當將其與跳蚤等媒介物一起投擲。

更多受害者無力承擔訴訟成本
被問及是否有向日本政府索賠，楊迤說道：

「沒有。」她解釋說，「在日本打官司是漫
長、辛苦、花費大的過程。積極參加浙江對日
索賠起訴團的王選，一打官司就好多年，但日
本僅僅承認了投了鼠疫霍亂，卻至今拒不賠償
拒不道歉。我一人無力承擔每年一次或二次跑
日本遞交證言證辭的經濟壓力。」
楊迤還說，「像重慶大轟炸，從2006年下半

年至2019年底，起訴團原成員或親屬多次到東
京出庭作證，耗費了大量精力財力，直到2019
年底，日本法庭依然拒絕賠償道歉。這些年，
好多受害者老人是抱着遺憾離世的。」

為了那些不能忘卻的記憶，吳
建平的父親吳世根、楊大方以及
邱明軒三位老先生一起建起了侵
華日軍細菌戰衢州展覽館，吳建
平介紹道：「1998年，日本東
京日軍細菌戰訴訟第一次開庭，
接着一審敗訴，我的父親他們為
了將這段歷史傳承下去，決定在
衢州細菌戰遇難者黃廖氏的故
居，豎立起一座銘記碑，刻上了
部分死難者的名單。」
「當時建立這個銘記碑，有一
部分錢是企業捐贈的，還有一部
分是他們三位拉來的贊助。經過
他們的不懈努力，在2005年展
覽館由衢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
員會來接手。最初的時候大家一

起布置的展館，我也被我父親叫
去幫忙，拉了一些繪畫和攝影愛
好者一起布展。2013年政府投
資200萬元進行整體裝修，2014
年展覽館被國務院列為首批80
處抗戰遺址之一。在抗戰70周
年時，我們展覽館以嶄新的面目
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每當想起過去那段苦痛的經
歷，吳建平仍然心痛不已，淚流
不止。他說：「我一直跟孩子們
這麼說，我們講述這段歷史並不
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在於時刻
警示着國家落後就要挨打，只有
建設強大的國家、強大的國防才
能杜絕這個悲慘的歷史再次重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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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上月通過2024年版《防衛白

皮書》，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

大戰略挑戰」。日國內政治環境，為有意來華

懺悔的七三一部隊老兵清水英男能否如願成

行，蒙上一層陰影。

事實上，近二三十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逐漸

興起，否認侵華歷史在日國內已漸成氣候。而

日本當局通過各種途徑拒絕向中國民眾履行傷害賠償義務，為日本右翼民族主義勢力

的崛起張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 / 圖：受訪者提供

中威船案提供對日索賠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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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惡魔魔的的鐵鐵證證

根據國際法，戰爭受害者可以向
戰爭發起國索賠。如《日內瓦公
約》就明確，戰爭受害者有權在戰
爭中受到人道待遇，並且在違反這
些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尋求賠償。但
實際上，個人向國家索賠的成功率
往往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國際政
治、法律程序和國家間的協議等。
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的創始人、會
長童增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內，日本都在刻意混淆《中日聯合
聲明》中有關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
的條款，並以此判決那些索取戰爭
受害賠償的中國人敗訴。
「根據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
合聲明》，『中國政府宣
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
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
爭賠償要求』。但這只限
於國家的賠償要求，而非
中國民間的賠償要求。」
童增說，日本有的地方法
院也曾按照聯合聲明精神
判被擄中國勞工勝訴。但
案件在2007年4月27日

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時，被以『根
據《中日聯合聲明》，中國已經放棄
向日本索賠。』為由，判決中國受害
者敗訴。」
雖然日本並非普通法系國家，但
在隨後的侵華日軍細菌戰的中國受
害者索賠案、原中國「慰安婦」索
賠案等案件，日本各級法院均以上
述判例，判決中國受害者敗訴。
童增認為，這是日本最高法院的
一種違反國際法的強詞奪理判決，
把國家賠償和民間賠償混為一談。
他說：「這是一種抵賴的做法。實
際上必須明確的是，我們國家聲明
放棄的是政府賠償，而非民間賠
償。」

童增：日刻意混淆
國家和民間的賠償概念

◆童增（左）早前與東京審判檢察官康納利（中）合影。

▲楊迤家人的照片

▶現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日本生物
武器作戰調查資料》中收錄戰後遠東國
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有關日軍在華
開展細菌戰的證據材料。

面對日本當局的拒不認錯和拒不賠償，童增表

示，中國二戰受害者可以借鑒「中威船案」在國

內向日提起訴訟。「這是一種方式。如果我們在

國內勝訴，也有希望獲得賠償。」

「中威船案」是指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船

王」陳順通將兩艘輪船借給一家日本公司，輪船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沉沒，1940年代陳順通親赴東

京要求日方履行兩輪的租船合同，支付租金，歸

還兩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陳洽群依

照父親的遺囑繼續與大同海運株式會社談判索

賠。在多次交涉未果後，陳洽群以大同海運株式

會社關於兩輪在1937年8月被日本海軍捕獲的說

法為依據，於 1962 年起轉而與日本政府交涉索

賠，並於1964年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日本政府。

1974年，日本法院以「時效消滅」為理由，判定

中威公司敗訴。此後，已無力負擔訴訟費用的陳

洽群放棄了上訴權利。

1987 年 1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

則》頒布施行。根據《民法通則》規定，凡是在

法律公布前民事權利受侵害未被處理的案件，在

《民法通則》頒布後的兩年內提起訴訟都有效，

即中威船案可以在中國本土受理。1991年8月15

日中威船案開庭，2007年上海海事法院判決日方

敗訴。

2014年4月19日，中國上海海事法院為執行生

效民事判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

的相關規定，對停泊於浙江省舟山市嵊泗馬跡山

港的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所有的「BAO-

STEEL EMOTION」輪實施了扣押，並向被執行

人送達了《執行裁定書》和《限期履行通知

書》。

被執行日企賠償近30億日圓
被執行人商船三井株式會社於2014年4月23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海事法院《限期履行通

知書》的要求，全面履行了生效民事判決確定的

全部義務，包括船舶租金及孳息、船舶營運損失

及孳息、船舶損失及孳息，共計2,916,477,260.80

日圓；支

付了一、二審案件

受理費人民幣 2,122,575.41

元、申請執行費人民幣 298,356

元，共計人民幣 2,420,931.41 元；同時

就支付延遲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及其他費用

提供了充分可靠並可供執行的擔保。中華人民

共和國上海海事法院經審查，認為商船三井株式

會社已全面履行了法院生效判決確定的義務，故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

定，於2014年4月24日上午8時30分下達裁定，

解除對「BAOSTEEL EMOTION」輪的扣押，同

時發布《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